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

对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
	1
	事项类型
	行政处罚

	2
	基本编码
	

	3
	实施编码
	

	4
	事项名称
	主项名称
	对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

	
	
	子项名称
	    

	5
	实施主体
	桂林市财政局

	6
	实施主体性质
	法定机关

	7
	承办机构
	桂林市财政局财政监督检查办公室

	8
	咨询及
监督电话
	咨询电话
	0773-2822163

	
	
	监督电话
	0773-2823316

	9
	设定依据
	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2004年11月30日国务院令427号公布，2005年2月1日起施行）第十六条  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的，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，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。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属于国家公务员的，还应当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处分：

    （一）违反规定印制财政收入票据；

    （二）转借、串用、代开财政收入票据；

    （三）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擅自销毁财政收入票据；

    （四）伪造、使用伪造的财政收入票据监（印）制章；

（五）其他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。属于税收收入票据管理方面的违法行为，依照有关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、处罚。

	10
	实施对象
	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行为的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、社会组织或公民。

	11
	行使层级
	自治区、市、县三级分级管理。

	12
	权限划分
	1.根据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第二条 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，依法对财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理、处罚决定。
2. 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收据管理办法》第四条 自治区财政部门是收据管理的主管机关，负责收据的印（监）制、发放、调配、核销、稽查以及自治区本级收据的领核和使用监督管理工作。设区的市、县（市）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收据的领核、稽查和使用监督管理工作。

	13
	行使内容
	根据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,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的，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，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。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属于国家公务员的，还应当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处分：

（一）违反规定印制财政收入票据；

（二）转借、串用、代开财政收入票据；

（三）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擅自销毁财政收入票据；

（四）伪造、使用伪造的财政收入票据监（印）制章；

（五）其他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。属于税收收入票据管理方面的违法行为，依照有关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、处罚。

	14
	法定办结
时限
	60日。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30日。需要继续延长的，报上一级行政主管机关批准。

	15
	处罚流程
	详见附件。

	16
	结果名称
	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	17
	运行系统
	无

	18
	责任事项
	1.立案阶段责任：根据工作职责和计划，以及日常监督发现的线索或者群众举报的案件开展监督检查。
    2.检查阶段责任：制发并送达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，形成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    3.审理阶段责任：对工作底稿、检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。
    4.告知阶段责任：财政部门在做出处罚决定前，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，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    5.决定阶段责任：财政部门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罚决定。
    6.送达阶段责任：将处罚决定，送达检查对象。
    7.执行阶段责任：督促检查对象落实处罚决定。
    8.事后监管责任：按规定做好信息公开。

9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	19
	追责情形
	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，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    1.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；
    2.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、幅度的； 
    3.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；
    4.超越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处罚的； 
    5.违反“罚缴分离”规定，擅自收取罚款的；
    6.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、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
    7.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，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、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；
    8.在履行职权过程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或者泄露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；
    9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。


	20
	备注
	


廉政风险点

	风险点

数量
	表现形式
	等级
	防控措施
	责任人

	4
	1.立案环节:未按相关程序确定检查对象；对群众举报事项未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	低
	1、制订检查计划或方案，并按规定程序报批实施；

2、对于举报案件严格按信访规定进行办理。
	经办人员；财政监督检查办公室主要负责人

	
	2.调查取证环节: 违反规定程序实施检查的；玩忽职守，对知悉的财政、财务和会计违法行为未及时处置；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；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。
	中
	1、严格执行检查程序和检查纪律；

2、加强对检查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监管；

3、严格执行廉政纪律。
	经办人员；检查组组长；财政监督检查办公室主要负责人

	
	3.审核决定环节:  行政处罚无依据或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、幅度；法律法规运用错误；未告知检查对象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及依法享有的权利；未听取检查对象的陈述和申辩；对检查对象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未进行复核；检查对象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成立，而未予采纳。
	高
	1、依据违法事实，严格细化处罚适用的法律法规；

2、集体讨论，严格审批制度； 
3、严格执行告知制度和审理复核制度；

4、认真听取检查对象的陈述和申辩。
	经办人员；财政监督检查办公室主要负责人; 分管财政局财政监督检查办公室领导；财政局主要负责人



	
	4.送达执行环节: 未履行处罚决定送达程序；未按规定公示执法文书；检查对象对已作出处罚决定的不执行、不及时执行，未予跟踪监督。
	低
	1、严格执行送达程序；

2.加强对检查对象整改落实情况报告报送情况跟踪督促；

3、对检查对象进行回访，对检查结果进行抽查，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。
	经办人员；财政监督检查办公室主要负责人


附件：对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流程图
附件
对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流程图

案件来源





立案：提出是否立案意见并按程序报批





调查取证：依法派出检查组，实施必要检查程序，收集整理证据资料





审理审批：调查终结后，按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审批





拟定处罚意见：根据调查及审理情况，拟定处罚意见





撤销立案：


1.情节轻微且已改正；2.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





处罚告知：

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








移送处理：


1.违法案件不属于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2.涉嫌犯罪的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



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会





结案归档





公示执法文书、重大处罚报备案





送达执行




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





依法制定处罚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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